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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工作档案是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真实记载，是实验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的管理，使实验室工作逐步迈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

道，提高办学水平及投资效益,为教学、科研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一、各级实验室及其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工作档案的管理，必须有

专人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汇编及存档工作。

二、实验室工作档案可分为文书档案和电子档案两种形式建立，文书档案

以保存文件、资料的实物形式为基础，电子档案以保存文件、资料的电子形式为

基础，实验室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上级主管部门对实验室档案工作的要求，同

时保存档案的两种形式或只保存其中某一种形式。

三、实验室文书档案收录的内容及范围包括：

1.实验室成立的申报、论证资料，批文及各种规章制度、办法、岗位职责

等文件资料；

2.实验室发展建设规划、改革方案、实施计划、有重要价值的文件及资料；

3.实验承担任务资料(实验教学、科研、开发与社会服务等项目的有关资

料)；

4.实验室工作人员情况(室主任、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及实验工人等)；

5.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统计报表；

6.实验室年度工作计划及总结报告；

7.实验室经费及使用情况资料；

8.实验室工作量统计报表及各种考核、评估、奖罚、晋升等统计资料；

9.实验教学授课计划表及实验教学进程表；

10.实验项目管理卡，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材、讲义、指导书及参考资料 ；

11.近五年实验教学考试题目、成绩册及有关分析、记录资料；

12.实验室改建情况、仪器设备修旧利废、自制改进等情况资料；

13.实验室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记录；

14.实验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帐、卡及低值、耐用品帐目；

15.实验室工作记录、工作日志、技安环保检查记录及承担的其它任务资料 。

其中：学院及实验室编制、收录的内容为 1-15 条；学校职能部门编制、收

录的内容为 1-5 条。

四、实验室电子档案收录的内容及范围包括：

1.实验室基本情况数据资料；



2.实验项目数据资料；

3.实验室专职工作人员数据资料；

4.实验项目电子卡；

5.实验室仪器设备数据资料;

6.实验室其它固定资产及其重要配套设施数据资料;

7.实验室根据实际需要所形成的其它重要电子资料。

其中：第 1、2、3条按教育部规定的数据传输内容及格式建立；第 4条按

学校主管部门的要求建立；第 5、6条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要求建立；所

有各条均需每年更新，如期上报。

五、实验室工作档案必须具有真实性、规范性、完整性和连续性，从实验

室建立之日起开始建立档案，逐年积累，严加管理。

六、档案管理人员要高度负责，及时收集，定期整理，如有缺陷，应及时

补充。要严格档案借阅手续，按规定借出，按期收回。管理人员如有变动，应及

时办理移交手续。

七、实验室主任及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档案的管理及监督检查,需要上报

的，需经实验室主任审核后，于当年 12 月 30 日前报实验室主管部门，由主管部

门统一汇总上报。

八、涉及实验室工作档案的性质、保存期限、销毁等本办法未尽事宜，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管理办法》有关条款执行。

九、本办法由设备处负责解释，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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